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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(2023)内 2201破 1号之一

   申请人：乌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内蒙古自治

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蒙牛集团南侧。

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2201MA0NLJ6299。

    法定代表人：于 X，执行董事。

    委托代理人：冷 XX，内蒙古友之托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   

   2023 年 5 月 29 日，乌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以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本院通过对申请

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，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作出受理其破产

清算申请的裁定。

    本院查明，在破产清算过程中，通过申请人管理人及大民

种业相关债权人提交的材料中显示，（2021）内 2201刑初 381

号刑事判决书第 5页载明，王 XX自认“大民种业没法经营了，

我成立了丰泽公司，范 XX代持丰泽有限公司股权，用这个钱买

的大民种业拍卖的楼”。第 35页中的本院查明部分载明，“乌

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注册登记，注册

资本 3 千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于 X，2019 年变更为范 XX，据被告

人王 XX 供述，于 X 属于挂名的法人，丰泽种业依然由王 XX 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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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范 XX 是其股权代理人”。第 49-50 页中王 XX 当庭供述：

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，通过诉讼将 4680万元加上利息都实现了，

之后将这笔钱打到了大玉种业，大玉种业划给了我小舅子徐 XX，

从他卡上走个账，又转给我们好几个人，大部分转给了范

XX。……范 XX代持丰泽种业有限公司股权，用这个钱买的大民

种业拍卖的楼。……”。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认为，“被告人

王 XX作为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、甘肃华元神谷公司及大玉种

业有限公司三家关联企业的实际控制人，在大玉种业没有自有

流动运营资金的情况下，为大玉种业公司出具借条，并将大民

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甘肃华元神谷公司设定为担保人，捏造与

大玉种业的债务关系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，致使人民法院基于

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并予以执行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，

妨害了正常司法秩序，情节严重，被告人王大民的行为构成虚

假诉讼罪”。基于虚假诉讼罪所获得的财产用于购买了现登记

在申请人名下的办公楼等房产。且在申报债权过程中，向申请

人提供的债务清单中载明的债权人通知申报债权，但截至 2023

年 9月 13日，仅有 1户债权人申报债权，接到通知的债权人均

未申报债权，其他部分债权人相关律师向管理人提供了乌兰浩

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 XX 的刑事判决书及审

讯笔录 2 页。且其提供的企业债权情况明细表、债务明细表中

记载的债务人、债权人中有部分表明是与大民种业之间的债权

债务关系。

    本院认为，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

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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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

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”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

法律文书规定的民事义务，应当适用民事执行程序强制其履行

义务，保障债权的个别实现，只有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，方

适用破产程序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将大民种业与其所有的财产、

债权债务混同进行评估、审计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证明其已经

达到了破产清算的标准。且申请人申请己方破产清算应当有股

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许可，由其决定是否应当申请破产清算，

申请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，并没有实际控制人王 XX的签字许

可，基于上述情况系受理后发现，结合以上情况，虽已作出受

理裁定，但该受理其破产清算的裁定，系申请人提供材料有误

导致，故对于该申请，应当予以驳回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    驳回申请人乌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

终结破产程序。

    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
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长      杜    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翟 思 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傅    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   王 城 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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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条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 第二条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 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

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    第五条 国有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，应当提交其上级

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文件；其他企业应当提供其开办人或者

股东会议决定企业破产的文件。


